
重庆市涪陵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涪）环准〔2024〕26号

重庆群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IC封装BGA或CSP锡球、锡丝、锡条、锡柱、铜核塑心球技术改造项目（项目编码：2203-500102-07-02-973897）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局原则同意重庆德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一、项目建设地址：李渡工业区标准厂房A栋5楼、K栋1楼。

二、主要建设内容：项目在原租用厂房A栋5楼新增1台真空提纯设备一台，将现有（BGA/CSP）部分无铅产品生产使用的锡和银进行真空提纯。同时对厂区部分老旧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并对生产线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将铜核球生产线及部分锡柱线、增强锡柱线等搬迁至厂房K栋1楼厂房。改造完成后不新增产能，保持原有产能不变，即年产IC封装锡球552.16t、锡丝40t、锡条100t、锡柱类8.05t、铜核/塑芯球2.41t、纳米焊膏5t。

三、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必须认真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重点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

铜球研磨、腐蚀、除油废水经“中和+沉淀+过滤”处理后与清洗废水一并经厂区生产废水排放口排入标准化厂房生化池处理达标后再进入李渡大耍坝污水处理厂，生产废水排放口外排废水中COD、氨氮、SS、总铜等污染物应满足《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31-2020）；生活污水依托标准化厂房生化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经园区市政管网排入大耍坝污水处理厂。

（二）严格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熔化工序废气经布袋除尘+活性炭处理后通过1根30m高排气筒排放，外排废气中锡及其化合物等污染物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铅及其化合物、颗粒物等污染物应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659-2016）。

含铅产品洗球废气经UV光解+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根30m高排气筒排放；纳米焊膏搅拌废气、无铅产品洗球废气经UV光解+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根30m高排气筒排放；K栋车间新增清洗机清洗废气经UV光解+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根30m高排气筒排放。外排废气中非甲烷总烃等污染物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回焊废气经布袋除尘后通过1根30m高排气筒排放，外排废气中铅及其化合物、颗粒物、锡及其化合物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厂界铅及其化合物、颗粒物、锡及其化合物、非甲烷总烃、氯化氢的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

规范设置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暂存库。真空提纯渣料交由物料供应单位回收利用；废包装等外卖综合利用；熔化浇铸渣、回焊渣、搓球过程中产生的铜粉、不合格品回用于熔化工序；研磨废液、腐蚀废液、废活性炭、废UV灯管等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危险废物厂内暂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转移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要求执行。委托处置工业固废时，应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确保工业固废得到依法依规处置。生活垃圾交由市政环卫部门。
（五）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正己烷存放区应设置托盘等风险防范措施，防止泄漏物料排入外环境；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六）按技术规范规整排污口。

规范设置生产废水排放口，各废气排放口应按照规范设置常规监测孔和常规监测平台，以便于常规采样及监测。

（七）总量控制指标。

项目技改完成后全厂废水中COD、氨氮分别为0.10734t/a，0.015t/a，废气中颗粒物、铅及其化合物、非甲烷总烃分别为0.176684t/a，0.000445t/a，0.651t/a。其中COD新增0.0057t/a，氨氮新增0.001t/a。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投入运行前，应依据有关规定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排污许可，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通过网站或其他公众便于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环保设施竣工时间、调试运行期限和验收报告，并在公开上述信息的同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验收等相关信息。

五、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若项目实施或运行后，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你公司有义务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七、本批准书不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外事项进行审查。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本批准书不作为履行其他建设手续、审查手续的依据或前置条件。

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

2024年5月14日   

抄送：涪陵高新区管委会，涪陵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